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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第十四條修正總說明 

一、水污染防治法於一０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，依該法第六十六條

之四規定，民眾得檢舉違反該法之行為，其經查證屬實且罰鍰達

一定金額者，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勵

金予檢舉人，並授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就檢舉人資格、

獎金提充比例、分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辦法，本府爰於一

０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依前揭規定授權訂定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

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並發布施行。因水污

染防治法就請領獎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未有特別規定，故

有關請領獎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

一項規定，爰修正本辦法第十四條條文，刪除逾期未領取獎金者

視為放棄之規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一０九年十月七日府法綜字第一０九三０四六五九

九號令發布。 

 

 


